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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西航教通字〔2021〕86号

 
 

 

 

各二级学院：  

依据《西安航空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及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西航院字﹝2017﹞68 号），即日起开展第二课堂学分申报及

认定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：在校二、三、四年级本科生及二、三年级

专科生 

二、认定范围 

学生入校以来参加的各类创新创业活动、社会实践活动及

课外实践活动等，具体认定范围包括： 

1.创新创业教育。包含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、学科技

能竞赛、科学研究、发明创造、科研成果、创新培训等。 

2.社会实践活动等。包含社会实践、公益活动、志愿者服

务等。 

3.其他。包含各类等级考试、职业资格考试及参加讲座等。 

三、学分要求 

1.第二课堂学分包括必选学分和任选学分两部分，2018 级

本科生在校期间应获得总学分不低于 10学分且至少完成必选学

分要求，2019级和 2020级本科生在校期间应获得总学分不低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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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学分且至少完成必选学分要求，专升本学生和专科生在校期间

应至少完成必选学分要求。 

2. 必选学分指学生在校期间必须获得的学分，不同年级

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2018级必选学分为创新创业 2 学分、课外阅读 1 学分； 

（2）2019级必选学分为创新创业 2 学分、课外阅读 1 学分、

劳动教育 1学分； 

（3）2020级必选学分为创新创业 2 学分、课外阅读 1 学分、

劳动教育 1学分、社会实践 4学分。 

四、认定流程 

1.学生申报：学生按要求填写《西安航空学院第二课堂学

分申请表》(教务处网站“下载中心”下载)，附相关项目证明

材料，提交至所在二级学院。 

2.二级学院审查：二级学院第二课堂学分审查小组审查学

生材料，依据第二课堂学分认定标准填写《西安航空学院第二

课堂学分登记汇总表》(教务处网站“下载中心”下载)。 

3.相关部门复核：二级学院将第二课堂学分登记汇总表及

认定材料报送至相关部门进行复核。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材

料报送至创新创业学院复核；社会实践活动等学分认定材料报

送至校团委复核；阅读学分认定材料报送至图书馆复核。 

4.二级学院公示：二级学院在本学院官网公示复核通过的

学生第二课堂学分。有异议的学生可附相关证明材料向所在二

级学院提出学分复议申请，二级学院负责复核学生的第二课堂

学分。公示期结束后不再接受学生复议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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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教务处审核：对二级学院报送的公示无异议的学生第二

课堂学分进行审核，认定第二课堂学分。 

6.二级学院录入学分：二级学院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录入学

生第二课堂学分。 

五、进度安排 

1.学生个人申报时段：10月 5 日—15日。 

2.二级学院审查、相关部门复核时段：10月 5 日—25日。 

3.二级学院公示期：10 月 26日—10 月 30 日。 

4.二级学院报送资料时段：11月 1 日-3日。二级学院将公

示无异议的第二课堂学分登记汇总表报送至教务处学籍管理

科，并做好认定材料的整理及存档工作。 

5.教务处审核时段：11 月 4日—9 日。 

6.二级学院网上录入学分时段：11 月 10 日—16日。 

六、其他说明 

各二级学院负责本学院第二课堂学分材料的收

集、审查和上报工作。创新创业学院负责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

定标准的解释及复核；校团委负责社会实践、公益活动及志愿

服务学分认定标准的解释及复核；图书馆负责阅读学分认定标

准的解释及复核；其他模块学分由二级学院按照《西安航空学

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及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进行解释及审查。

教务处负责第二课堂学分的最终认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月 28日 

抄送： 

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30日印发 
  


